
建筑与居住小区饮用水集中分质供水问题探讨 

近年来，国内饮用水集中分质供水系统在一些公共建筑和居住小区中试点建设和运行，随之 

而来的一些问题如当前我国市政供水的水质状况、分质供水的水质控制标准、分质供水的处

理技 术与处理工艺流程、分质供水的工程造价和制水成本，以及分质供水的管理模式，水

价等引起了 人们的广泛重视和议论。笔者曾在编制《居住小区给水排水设计规范》和承担

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2000 年小康型城乡住宅科技产业工程》中“居住区水质、水压

保障技术及节水技术”研究专题时，对居住区内供水水质及供水水质保障技术作过一些调

查、研究和开发工作，现结合自己 的工作，谈谈体会与想法。 

  1 我国市政供水的水质状况 

  关于我国市政供水的水质和供水管网系统的二次污染状况，全国各地曾做过不少调查测

定， 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调查有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为编制《城市供水行业 2000 年技术进步发

展规划》向全 国 58 个大中城市自来水公司进行的水质管理情况调查和 1997 年《2000 年小

康型城乡住宅科技产业 工程》项目中子专题"居住区水质、水压保障技术及节水技术"进行

的全国性水质状况调查。 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大中城市自来水公司供水厂的供水

水质基本上符合现行《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35 项指标全年综合平均合格率达 99.39%；

4 项常规指标全年综合平均合格率 也达到 98.73%.但是通过输配水管网，二次加压贮水设备

的贮存到居民用水点的龙头，由于各种 原因引起的二次污染使水质质量明显下降。 

  这里还要说明两点：第一，两次调查数据分别是根据 1989 年城市《供水统计年鉴》和

1996  年自来水公司年度报表整理得出的，但据某些卫生防疫部门透露的资料，他们掌握的

水的合格率 情况比调查结果要低。第二，两次调查合格率资料是按现行 1985 年制订的《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的检测结果，该标准颁布于 1985 年距今已 16 年，应该说远远落后于

形势。16 年来随着我国工 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大量含有各种有毒、有害物质的工业废水

排入水体；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住房条件的改善，大量未经处理或只做简单处理的

生活污水排入水体，我国的江、河、湖 泊受到严重污染，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饮用水水源

的污染。目前我国地面水源的主要污染已由原 来的以泥砂为主的无机浊度物质变为各种有

机物的污染，并且其中许多是有毒物质。城市给水厂 的以处理浊度物质为对象的常规处理

也不能适应当前处理有机污染物的要求了。1990 年我国有识 之士开始着手编制《城市供水

行业 2000 年技术进步发展规划》，其重要内容之一是提出了提高供 水水质，“规划”中对

各类公司都提出了 2000 年暂行水质目标 .二类和一类公司，参照了世界卫 生组织、欧共体

1991 年提出的原来水质标准修改的“建议书”以及我国国家环保局确定的“水中优先控制

污染物黑名单”（14 类 68 种），分别提出了增加 16 项和（16+35）项的水质目标。但是现

在已经 2001 年，却未见任何强制性的法规来正式制约自来水公司提高水质。同时，国家卫

生部近年来组 织编制的《生活饮用水规范》（目的替代 1985 年标准），“规范”规定了

34项常规检测指标和62项非常规检测指标至今迟迟未能批准公布施行（编者注：该“规范”

已于 2001 年 6 月 7 日颁布并于 9 月 1日起实施）。所以可以说现在检测合格率依据的“标

准”是一个低要求的标准，落后形势要求的标准。现在水中存在对健康潜在危害的有机污染

物，也已不是靠煮沸成“开水”就能去除的。 

  2 分质供水的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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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卫生部门专家介绍，国际制定《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原则是按 3L/（人·d），

饮用 70 年 无害来制定的。为了引导和规范我国的饮水市场，促进健康饮用水事业的发展，

1999 年建设部审 查和批准颁发了强制性的行业标准《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94-99），

该标准于 2000 年 3 月 1日起 施行。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是适用于以自来水或者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水为原水，经

深度 净化后可直接饮用的管道供水和罐装水的水质标准。该标准的指标值，是在《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 准》（GB5749？85）基础上，进行优化调整、增加项目而形成的。制定时充分

考虑了我国《城市供 水行业 2000 年技术进步发展规划》中指出的一类水司的 2000 年水质

目标，同时参照了世界卫生组 织现行饮水水质准则（1996 年）和美国、日本、欧共体的现

行饮水水质标准。 

  可见，我国现行的《饮用净水水质标准》是一个与国际同类先进标准和健康水的要求靠

拢的 标准，建筑与居住小区分质供水按此标准来控制应是安全可靠的，也是经济合理、符

合我国国情 的。 

  3 分质供水的处理技术与处理工艺流程 

  3.1 分质供水处理技术 

  建筑与居住小区饮用净水分质供水一般是以城市自来水为原水进行深度净化，所以处理

对象 主要是自来水中优化调整指标的进一步净化，自来水原水中微污染的有毒有害物质和

有机污染物 以及自来水在输水系统中的二次污染物。针对上述处理要求，结合建筑和居住

小区特点，现在饮 用净水分质供水的常用处理技术有：机械处理、活性炭处理、膜处理和

消毒处理等技术。如果自 来水中含硬度和溶解性总固体过低，或自来水经深度处理后使水

中上述两指标的含量过低，则还 应有水中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调节的保障处理技术，一般可

采用含矿物质的粒状介质（麦饭石、木鱼石、珊瑚礁等）过滤器处理，使过滤出水增加一定

量矿物盐。 

  3.1.1 机械处理 

  机械处理一般是指机械过滤器也称介质过滤，它是采用砂滤或无烟煤或煤、砂双层滤料

过 滤。通过机械过滤可达到去除水中铁锈和较大颗粒杂质，改善水质并能保证后面关键技

术的正常 运行和处理效果。 

  机械处理器应选择合适的设计滤速并应定期反冲洗，保证处理效果。 

  3.1.2 活性炭处理技术 

  活性炭处理技术是深度净化的关键技术之一，它是利用活性炭结构具有发达的孔隙，比

表面 积很大，从而具有良好的吸附特性，达到去除水中有机污染物和氯消毒后的氯化副产

物的目的。 为了改善和提高活性炭的处理效果，近期还对臭氧？活性炭、生物活性炭、臭

氧-生物活性炭 联用技术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活性炭过滤前投加臭氧，使水中微量有机物氧

化降解，其中一部分 变成 H2O 和 CO2，减轻了后续活性炭过滤的有机负荷；另一部分氧化

降解变成小分子有机物质，易 于吸附，改善和提高了活性炭的吸附性能。同时臭氧化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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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氧的含量增加有利于生物活性炭表 面固化的微生物代谢，显著提高了活性炭的有机污染

物的处理能力，延长了其使用寿命。 活性炭过滤必须经常进行反冲洗，定期再生，更换活

性炭。 

  3.1.3 膜处理技术 

  近年来国内外膜处理技术在水处理领域中发展迅速，它也适应了当前生活饮水深度处理

的要 求。膜处理技术的净化机理是藉膜的微孔筛分作用，但是在筛分的同时也会发生膜表

面和微孔壁 上的吸附以及粒径与微孔口径相仿的微粒和溶质在孔中停留阻塞微孔。后两种

情况的出现对处理 有害无益。所以应根据被分离介质的粒径选择膜的孔径，还必须选用被

分离介质与膜之间相互作 用弱的膜。用于生活饮用水深度净化的过滤膜常用的有：微滤

（MF）、超滤（UF）、纳滤（NF）和反渗 透（RO）膜。 

  3.1.4 消毒技术 

  3.1.4.1 臭氧消毒 

  臭氧在水的深度处理中能起到预臭氧氧化作用与后臭氧的灭菌作用。 

  有研究表明，臭氧的灭菌作用不但与臭氧投量和杀菌历时有关，而且与水中有机物 COD 

Mn 存在着负相关性。研究建议杀菌 3 个控制参数为：CODMn＜1.5 mg/L，投加量为 3 mg/L，

接触时间为 5 min 较为安全。 

  3.1.4.2 紫外线消毒 

  紫外线消毒现在是生活饮水分质供水常用的消毒技术，其具有安全、可靠、运行管理简

单、无有害副产物产生和经济等优点。但它也有光源强度小，灯管寿命短，无持续灭菌能力

等缺点。我国 2000 年 6 月在北京通过了《生活饮用水紫外线消毒器》（行业标准）送审稿

的审查工作。椐该标准要求，紫外线消毒器的进水水质要求为：浊度≤5 NTU，总含铁量≤0.3 

mg/L，色度≤15 度，水温≥5℃，总大肠菌群数≤1000 CFU/L，细菌总数≤2000 CFU/mL.紫

外线消毒器使用时，最小辐射剂量应大于 16000 μW·s/cm2，正常工作时不得小于

10000μW·s/cm2.消毒器的最大照射水深与水质和灯管功率有关，对于 50 W 以下的灯管可

取不大于 75 mm. 

  3.1.4.3 电子消毒设备 

  电子消毒设备是利用微电流的电化学氧化还原反应对水中常见的微生物菌类杀灭的消

毒设备，SHC 水质处理器（消毒处理器）于 2000 年 5 月通过产品鉴定，已投入批量生产。

该设备的工作流量范围为 3～20 m3/h。 

  电子消毒水质处理器由处理器和控制箱两部分组成，处理器中装有形成低压电场的电

极，水流通过电场则能起到消毒的作用，并可通过调节水流流过电场的流速和电场的电流密

度来获得最佳的灭菌效果。控制箱是采用单片机系统进行程序控制的装置，通过对进水的流

量检测和传感，按建立的数学模型软件进行控制，全自动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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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该设备的企业标准规定，设备的使用条件为：环境温度-5～45℃。相对湿度≤80%，

水介质电导率≥260 μS/cm，细菌总数≤1000 CFU/mL，总大肠菌群数≤30 CFU/L.该设备具

有设备简单、处理效果稳定、无有害副产物生成，设备使用寿命长，管理方便，节能，运行

费用低等优点，并且经过该设备处理的水还具有 24 h 以上的持续灭菌能力。 

  3.2 分质供水的处理工艺流程 

  建筑和居住小区内饮用净水的处理工艺流程的选择，一定要根据原水的水质情况来确

定。从上面分质供水处理技术介绍可以看出，不同的处理技术有不同的水质适用条件，而且

不同的处理技术的造价、能耗、水的回收率、运行管理的要求等又是不相同的。采用不同的

处理工艺流程将会直接影响到工程的投资和制水成本，并且相差的数额较大。城市自来水的

原水如果未受到污染，自来水的水质较好（合格率较高），可推荐采用如下工艺流程： 

  ①原水　砂滤　超滤（或微滤）　消毒　出水； 

  ②原水　精密过滤　超滤　消毒　出水。 

  城市自来水的原水如果受到轻度有机污染，自来水的水质较好（合格率较高），可推荐

采用如下工艺流程： 

  ①原水　砂滤　活性炭过滤　消毒　出水； 

  ②原水　活性炭过滤　微滤（或超滤）　消毒　出水。 

  城市自来水的原水如果受到有机污染，自来水合格率又较低，可推荐使用如下工艺流程： 

  ①原水　砂滤　臭氧　活性炭过滤　超滤（或微滤）　消毒　出水； 

  ②原水　精密过滤　纳滤　消毒　出水。 

  城市自来水的原水如果受到有机污染的情况严重，自来水的水质很差，则应根据自来水

水质检测资料，通过试验确定处理工艺流程。 

  4 分质供水的工程造价与制水成本 

  建筑与居住小区饮用水分质供水工程试点建设以来，关于工程造价与制水成本的问题一

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因为瓶装和罐装水投入市场以来，水的价格是广大工薪阶层可望而不

可及的。这样就使人担心小区内饮用水分质供水后，普通老百姓能否承受得了水的价格，分

质供水能否给工薪阶层带来真正的实惠。据调查，饮用净水分质供水的工程造价与工程的规

模和处理工艺流程的选择关系密切。但制水成本主要是由水资源费、动力费和工资福利费组

成，如果供水规模很小，工资福利费占得比重就很大。因此要降低这些费用，选用的处理工

艺流程一定要与净化要求相匹配，并且尽量选用水回收率高的处理工艺。建筑与小区内的饮

水分质供水的工程造价，包括净水设备和配套管网的建设，按建筑面积来计一般 10～20 元

/m2，按户均摊算也只是 2000 元/户左右。制水成本根据原水的水质情况不同，选用相应的

工艺流程不同，如果规范计算一般只是 3.0～10.0 元/m3.应该说这样的价格，当前我国大多

数的工薪阶层还是能够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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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质供水的运行管理模式和水价 

  从上面的阐述，不难看出当前在我国推广建设的建筑与居住小区内的饮用净水分质供水

工程是十分必要的，并且从技术和经济上分析也是完全可能的。分质供水工程是一项保障全

民身体健康的健康工程，也是一项为全民做好事、做实事的民心工程，它具有极大的社会意

义和经济意义。为了确保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的目的，最后再剖析一下分质供水

的运行管理模式和水价制定的问题。 

  关于分质供水的运行管理模式和水价问题，应该说是有经验教训的。既然分质供水和人

民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这就必须强调供水水质的安全可靠性；强调供水价格的合理性和人

们的承受能力。但是前几年国内罐装水、瓶装水供应进入市场，由于只注意了它的商品性和

经济效益，结果充斥市场的是无质量保证的不合格水。并且现在有些试点的小区集中分质供

水的供应价格达到 250～300 元/m3，这些情况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充分重视。建筑与小区内

的集中分质供水和罐装水、瓶装水供应情况还有不同，罐装水还有个市场选择的余地；集中

分质供水一旦建成，就形成较固定的供需关系，无法选择，后果更为严重。所以运行管理模

式和水价问题是集中分质供水推广与发展的关键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5.1 运行管理模式 

  5.1.1 自管或房产物业管理公司管理 

  集中分质供水工程的建设，现在一般不是由国家来投资，大都是单位和房地产开发商来

筹资建设。应该说净化站和设备的产权也是属于单位和业主所有的。随着近年来国内住房物

业管理工作的正常发展，房产物业管理公司已将建筑与小区内的水、暖、电等设备系统的运

行管理纳入了房产物业管理范围，所以集中分质供水一并纳入房产物业管理已具备基本条

件。这种管理模式的好处是用户（即业主）可直接对运行管理进行监督，业主的产权得到保

护，同时建筑与小区的水、暖、电设备系统综合管理有利于统一安排、统一管理，减少矛盾，

利于协调。但集中分质供水系统管理的专业技术要求较高，水质的安全可靠性要求高，这对

这类综合性的物业管理单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分质供水要求的水质检验的仪器设备，

一般房产物业管理公司也不具备。 

  5.1.2 专业性的水业物业管理公司管理 

  专业性的水业物业管理公司是指专业从事与给水排水有关的物业运行和管理的公司，这

种类型管理模式在国外已被看作是小型给水排水设备和处理设施运行和管理的方向。既然是

专业性公司，技术与设备条件相对而言就要好些，这样供水的安全可靠性可提高，供水水质

就有保证。专业性的管理公司一般同时管理多个净水站，当管理公司具有一定规模时，规模

效应就能得到体现，管理的自动化程度可以提高，运行的成本也能降低。可以预示，这种管

理模式将会随着集中分质供水工程的推广和发展，相应得到发展。 

  以上两种管理模式，从事管理工作的单位都是管理性的单位，从道理上分析将来供水的

价格制定也不会太高，他要考虑到业主能否接受，否则业主可以选择更合适的管理单位。 

  5.1.3 商业饮水供应公司的运行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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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饮水供应公司是一种商业性的公司，一般是集投资、建造、运行管理和供水销售于

一体的公司；或者是收买建筑与小区的供水设备和管网，进行运行管理和供水销售的公司。

这种公司近期在一些城市和地区已经出现，这些商业饮水供应公司可以成为集中分质供水的

一种运行管理模式。但是考虑到饮用净水供应的特殊性，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

所以这些公司的审批应严格控制。他们供应的饮用净水水质的安全可靠性应有绝对的保证，

供水的价格应通过充分的论证并审批。并且这类公司的规模应有一定的要求，能保证规模效

应和具有完善的水质保障体系。这类公司在一个城市或地区不宜过多，防止管理混乱，但亦

不能过少，需要引入竞争机制，防止垄断经营。 

  5.2 水价 

  关于集中分质供水饮用净水的价格，现在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关于城市自来水（亦是集

中分质供水饮用净水的原水）价格，水资源费的价格如何制定，争议较大。随着工业和农业

的发展以及世界人口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耗水量大大增加，使某些雨量少的

地区水的资源特性就逐步显露出来。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在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同时，又没有尊

重大自然的规律，只管利用，不管保护，大量的污废水的处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直接

排入水体造成江、河、湖泊的污染，致使今日水资源的危机问题已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和

社会的建设。为解决和缓和水资源的危机收取水资源费，通过经济手段来调控，使水资源能

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已成为势在必行的紧急措施。但是水资源费如何收取是个复杂

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各行各业，涉及到每个人的生活，它也直接关系到自来水的价格和饮

用净水的价格。 

  关于水资源费如何收取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深入调查，广泛听

取意见，制定出合理的办法和收费标准。不过制定时希望一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的原则，应看到我国水资源分布的不均匀性，水资源是国家的资源，但它取用方便，也是当

地人民的资源；同时应看到水资源危机的形成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主要是工业生产和商

业活动的发展而引起的，所以水资源费的收取标准不能一刀切，应按地域、按水的不同使用

目的有所不同，甚至可以拉开差距。二是要坚持保护好广大人民饮用水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

的原则，人的生活是离不开水的，水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水资源费的收取标准，应注意到

节约用水因素的影响，但不能人为把价格炒得过高，使广大人民对必要的生活饮用水的费用

都感到是负担。 

  关于集中分质供水饮用净水的价格，前面已经强调它是集中分质供水推广和发展的关

键。现在一些分质供水试点地区，饮用净水卖到 250～300 元/m3，这显然是没有充分论证，

是行不通的。集中分质供水饮用净水的价格制定，上面说到的水资源费价格制定的两个原则

同样适用于此。具体的讲就是要考虑到居民生活必需的饮用水和饮用净水是一种特殊商品。

长期以来，水和交通、电力、煤气等物品的供应一直是采取低价销售，行业的亏损由国家补

贴解决，这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福利，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改革开放后，包括水在内的以上

物品逐步推向市场成为商品，这一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行业得到了发展，国家减去了全部

或部分的补贴负担。但是由于这些商品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中等

发达国家尚有较大的差距，为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这些商品

一是以一种特殊商品（亦称市政商品）进入市场，国家从投资到税收给予这些商品足够的优

惠政策，国家组织论证和控制、审批这些商品的价格，使这些行业在薄利或微利的情况下仍

能生存和发展。市政商品这种政策总的来讲是保护了老百姓的一些切身利益，虽然它也带来

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最近群众反映较多的行业垄断经营问题，这只是说明这种政策还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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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完善，要引入竞争机制。根据瓶装水、罐装水进入市场的经验教训，建筑与小区集中分质

供水进入市场，其中居民生活必需的生活饮用水和饮用净水部分，还是应该按市政商品来对

待。这样对这部分的供水，一方面供水价格只能是微利、薄利，要有国家（当地政府）论证、

控制、审批；另一方面对市政商品的优惠政策（主要是税收）应该同样给予管理经营单位。 

  因为随着水资源费要合理收取的问题提出，调整水价将水这一商品进一步推向市场已提

到日程，这是水资源的形势所迫。但是有关部门也顾虑重重，其中最大的顾虑是害怕水价的

提高会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其实这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因为总的来讲当前人们对商品的

价格调整还是有很强承受能力的。但是因为广大的人民目前经济收入还不高，所以对水的价

格就很敏感，如果能解决好居民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生活用水和饮用净水的价格问题，水价的

调整问题就能顺利进行。所以关于居民生活饮用水价格和饮用净水价格制定时，要确定好居

民生活用水和饮用净水的基本用水量；要搞清居民对生活用水和饮用净水价格的承受能力。

这两项工作望有关部门能进行深入调查、分析。统计资料表明，基本生活用水量大致可为每

户每月 5～6 m3 或每人每月 2 m3；基本饮用净水量大致可为每户每月 1 m3 或每人每月 0.5 

m3.如果超过基本用水量，从节约用水的观点考虑，按这些用户的生活水平，超出部分提高

水价也是可以接受的。至于水价的承受能力，一般来说生活用水目前自来水价格还是能承受

的；集中分质供水的饮用净水如果能定价在 10～20 元/m3，用户也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现

在有的城市自来水公司的制水成本为 0.5～0.6 元/m3，自来水销售价中自来水公司获得部分

为 1.0 元/m3 左右（其他为排污费等）。自来水公司通过其他水价平衡，还是能较好的生存

和发展的。规范计算饮用净水的制水成本为 10～20 元/m3，如果水价为 10～20 元/m3，应该

说只要管理模式合适，经营管理好，国家对市政商品的优惠政策落实，这些企业同样能较好

生存和发展。 

  目前建筑与居区小区集中分质供水工程建设在我国正从试点向推广和发展推进，因为这

是一个关系到全民的健康，关系到每个人能喝上健康长命水的工程，是一项造福于全民的民

心工程。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通力合作，深入调查研究，加快制定有关的规范、标准和政策

指导这一工作。愿这一工作能做实做好，能正常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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